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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規】中華人民共和國資源稅法
【發布單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發布/修正】2019年8月26日
【實施日期】2020年9月1日

【法規沿革】
‧2019年8月2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通過，自2020年9月1日起施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33號

【法規內容】
[bookmark: a1]第1條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管轄的其他海域開發應稅資源的單位和個人，為資源稅的納稅人，應當依照本法規定繳納資源稅。
　　應稅資源的具體範圍，由本法所附《資源稅稅目稅率表》（以下稱《稅目稅率表》）確定。
[bookmark: a2]第2條
　　資源稅的稅目、稅率，依照《稅目稅率表》執行。
　　《稅目稅率表》中規定實行幅度稅率的，其具體適用稅率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統籌考慮該應稅資源的品位、開採條件以及對生態環境的影響等情況，在《稅目稅率表》規定的稅率幅度內提出，報同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定，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和國務院備案。《稅目稅率表》中規定徵稅對像為原礦或者選礦的，應當分別確定具體適用稅率。
[bookmark: a3]第3條
　　資源稅按照《稅目稅率表》實行從價計徵或者從量計徵。
　　《稅目稅率表》中規定可以選擇實行從價計徵或者從量計徵的，具體計徵方式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提出，報同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定，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和國務院備案。
　　實行從價計徵的，應納稅額按照應稅資源產品（以下稱應稅產品）的銷售額乘以具體適用稅率計算。實行從量計徵的，應納稅額按照應稅產品的銷售數量乘以具體適用稅率計算。
　　應稅產品為礦產品的，包括原礦和選礦產品。
[bookmark: a4]第4條
　　納稅人開採或者生產不同稅目應稅產品的，應當分別核算不同稅目應稅產品的銷售額或者銷售數量；未分別核算或者不能準確提供不同稅目應稅產品的銷售額或者銷售數量的，從高適用稅率。
[bookmark: a5]第5條
　　納稅人開採或者生產應稅產品自用的，應當依照本法規定繳納資源稅；但是，自用於連續生產應稅產品的，不繳納資源稅。
[bookmark: a6]第6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免徵資源稅：
　　（一）開採原油以及在油田範圍內運輸原油過程中用於加熱的原油、天然氣； 
　　（二）煤炭開採企業因安全生產需要抽采的煤成（層）氣。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減徵資源稅：
　　（一）從低丰度油氣田開採的原油、天然氣，減徵百分之二十資源稅； 
　　（二）高含硫天然氣、三次采油和從深水油氣田開採的原油、天然氣，減徵百分之三十資源稅； 
　　（三）稠油、高凝油減徵百分之四十資源稅； 
　　（四）從衰竭期礦山開採的礦產品，減徵百分之三十資源稅。
　　根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需要，國務院對有利於促進資源節約集約利用、保護環境等情形可以規定免徵或者減徵資源稅，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
[bookmark: a7]第7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省、自治區、直轄市可以決定免徵或者減徵資源稅：
　　（一）納稅人開採或者生產應稅產品過程中，因意外事故或者自然災害等原因遭受重大損失； 
　　（二）納稅人開採共伴生礦、低品位礦、尾礦。
　　前款規定的免徵或者減徵資源稅的具體辦法，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提出，報同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定，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和國務院備案。
[bookmark: a8]第8條
　　納稅人的免稅、減稅項目，應當單獨核算銷售額或者銷售數量；未單獨核算或者不能準確提供銷售額或者銷售數量的，不予免稅或者減稅。
[bookmark: a9]第9條
　　資源稅由稅務機關依照本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徵收管理法》的規定徵收管理。
　　稅務機關與自然資源等相關部門應當建立工作配合機制，加強資源稅徵收管理。
[bookmark: a10]第10條
　　納稅人銷售應稅產品，納稅義務發生時間為收訖銷售款或者取得索取銷售款憑據的當日；自用應稅產品的，納稅義務發生時間為移送應稅產品的當日。
[bookmark: a11]第11條
　　納稅人應當向應稅產品開採地或者生產地的稅務機關申報繳納資源稅。
[bookmark: a12]第12條
　　資源稅按月或者按季申報繳納；不能按固定期限計算繳納的，可以按次申報繳納。
　　納稅人按月或者按季申報繳納的，應當自月度或者季度終了之日起十五日內，向稅務機關辦理納稅申報並繳納稅款；按次申報繳納的，應當自納稅義務發生之日起十五日內，向稅務機關辦理納稅申報並繳納稅款。
[bookmark: a13]第13條
　　納稅人、稅務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違反本法規定的，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徵收管理法》和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追究法律責任。
[bookmark: a14]第14條
　　國務院根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需要，依照本法的原則，對取用地表水或者地下水的單位和個人試點徵收水資源稅。徵收水資源稅的，停止徵收水資源費。
　　水資源稅根據當地水資源狀況、取用水類型和經濟發展等情況實行差別稅率。
　　水資源稅試點實施辦法由國務院規定，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
　　國務院自本法施行之日起五年內，就徵收水資源稅試點情況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報告，並及時提出修改法律的建議。
[bookmark: a15]第15條
　　中外合作開採陸上、海上石油資源的企業依法繳納資源稅。
　　2011年11月1日前已依法訂立中外合作開採陸上、海上石油資源合同的，在該合同有效期內，繼續依照國家有關規定繳納礦區使用費，不繳納資源稅；合同期滿後，依法繳納資源稅。
[bookmark: a16]第16條
　　本法下列用語的含義是：
　　（一）低丰度油氣田，包括陸上低丰度油田、陸上低丰度氣田、海上低丰度油田、海上低丰度氣田。陸上低丰度油田是指每平方公里原油可開採儲量丰度低於二十五萬立方米的油田；陸上低丰度氣田是指每平方公里天然氣可開採儲量丰度低於二億五千萬立方米的氣田；海上低丰度油田是指每平方公里原油可開採儲量丰度低於六十萬立方米的油田；海上低丰度氣田是指每平方公里天然氣可開採儲量丰度低於六億立方米的氣田。
　　（二）高含硫天然氣，是指硫化氫含量在每立方米三十克以上的天然氣。
　　（三）三次采油，是指二次采油後繼續以聚合物驅、復合驅、泡沫驅、氣水交替驅、二氧化碳驅、微生物驅等方式進行采油。
　　（四）深水油氣田，是指水深超過三百米的油氣田。
　　（五）稠油，是指地層原油粘度大於或等於每秒五十毫帕或原油密度大於或等於每立方厘米零點九二克的原油。
　　（六）高凝油，是指凝固點高於四十攝氏度的原油。
　　（七）衰竭期礦山，是指設計開採年限超過十五年，且剩餘可開採儲量下降到原設計可開採儲量的百分之二十以下或者剩餘開採年限不超過五年的礦山。衰竭期礦山以開採企業下屬的單個礦山為單位確定。
[bookmark: a17]第17條
　　本法自2020年9月1日起施行。1993年12月25日國務院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資源稅暫行條例》同時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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